
证券代码：603577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汇金通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53 

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 

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被担保人名称：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江苏江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江苏江电”）  

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公司拟为江苏江电申请银

行综合授信提供人民币 8000 万元担保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已实际为江苏

江电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万元（不含本次）。 

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无 

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无担保逾期的情形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担保进展情况 

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10月 16

日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（以下简称“江苏银行”）签订《最高额保

证合同》，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江苏江电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人民币 8000万元担

保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使用

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被担保方 
担保总

额度 

对被担保方的担保余额 剩余可用

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 本次新增 本次担保后 

合并报表

范围内子

公司 

资产负债率

70%以下 
80000 52080 8000 60080 19920 

资产负债率 10000 0 0 0 10000 



70%以上 

合并报表

范围内子

公司间互

相担保 

资产负债率

70%以下 
20000 1000 0 1000 19000 

合计 110000 53080 8000 61080 48920 

（二）内部决策程序 

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、2024 年 4 月

16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对外担

保计划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 2024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

民币 11亿元的担保额度（包括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），担保方式包括保证、抵押、

质押等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公司关于 2024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4-020）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江苏江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1281083154688D 

住所：兴化市新垛镇工业园区创业路西侧 

法定代表人：金志健 

注册资本：21000 万元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3 年 11月 18日 

经营范围：输电线路铁塔、通信微波塔、钢管杆塔、其他钢结构件、电力金

具、紧固件、桥梁构架、路灯杆、高速公路安全护栏、立柱、标志杆、电气化铁

路钢结构制品加工、销售，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，金属材料销售；自营和代理输

电线路铁塔、通信微波塔及其技术的进出口业务。 

股权结构：公司间接持股 92.57%，曾祥先间接持股 7.43% 

江苏江电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    

项目 2024年 6月 30日（未经审计） 2023年 12月 31日（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/万元 79,214.19 69,256.61 



负债总额/万元 51,087.65 42,976.84 

净资产/万元 28,126.54 26,279.77 

资产负债率 64.49% 62.05% 

项目 2024年 1-6月（未经审计） 2023年度（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/万元 25,899.34 40,414.10 

净利润/万元 1,846.77 1,694.84 

江苏江电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，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与江苏银行签订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为江苏江电（债务人）向江苏银

行（债权人）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债务提供担保。合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保证最高本金限额：8000万元人民币 

2、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3、保证期间：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满三

年之日止。 

4、保证范围：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

收的全部利息、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、违约金、赔偿金、税金和债权人

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。 

5、合同生效：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

后生效。 

6、其他说明：江苏江电其他股东方未按照其股权比例提供担保。 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

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，符合公司整

体利益。被担保对象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，公司对其经营管理、财务状况等方

面具有绝对控制权，其他少数股东不参与日常经营，未提供同比例担保，担保风

险可控，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

的情况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 61080 万元（含本

次），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33.90%，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

额为 60080 万元，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00 万元，公司不存在逾期担

保的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0月 18日 

 报备文件 

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 


